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合同

甲方(驾驶员培训学校):
乙方（学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培训内容​
培训车型：________
培训阶段：科目至科目
二、甲方权利义务​​
甲方应具备合法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资质，并按行业管理部门要求，提供符合规定的培训场地、设施及教练车辆。
甲方应在乙方报名时，清晰、准确地告知培训收费标准、教学流程、课时安排及注意事项。
甲方在收取培训费用后，应按照报名先后顺序合理、及时地安排乙方参加培训，并提前通知乙方具体的练车时间。
除本合同明确约定的费用外，甲方不得在培训过程中以任何名义向乙方收取额外费用。
甲方应指派具备相应资质的教练员进行教学，确保教学安全，对培训过程中乙方的操作进行必要的指导与纠正。
三、乙方权利义务​​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真实、有效的个人身份信息、健康状况证明及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报名材料。因乙方提供虚假信息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及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乙方应按甲方合理安排的时间参加培训，遵守培训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尊重教练员，认真学习。
乙方在培训期间不得饮酒后参加训练，不得从事任何违法违纪或影响教学安全的行为。
四、考试与责任​​
甲方应按教学大纲要求完成培训，确保培训质量。乙方应认真参加学习和培训。
乙方参加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驾驶资格考试，其考试成绩由乙方实际驾驶技能及考试评定结果决定。如因甲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培训义务导致乙方考试未通过，甲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五、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其他​​
[bookmark: _GoBack]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或盖章）：                   乙方（签字或盖章）：

日期：                                日期：

